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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知识付费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趋势，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种方式，知识付费在互联网的加持下发展迅猛，

同时也滋生出部分知识付费行业高收费、低质量、同质化严重等乱象，平台内部存在着知识过度商业化

和知识垄断的隐患。为了知识付费行业的健康持久发展，应当走出一条知识付费与知识服务融合共生新

路，本文给出三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是完善知识付费平台资源管理和服务规范；二是建立知识付费平台

服务业监管长效机制；三是以知识创新和版权保护为主要导向，三者并举推进知识付费和知识服务融合

发展，加速实现《“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目标，构建便民利民知识产权服务体系，

促进创新成果更好汇集人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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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ying for knowledge online is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information age. As a way to protec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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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aying for knowledge online develops rapidly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Internet. At the same time, high fees, low quality, serious homogeneity and other chaos appear in 
some paying for knowledge online industries, and there are hidden dangers of knowledge exces-
sive commercialization and knowledge monopoly inside the platform. For the healthy and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paying for knowledge online industry, we should find a new way to 
integrate knowledge payment and knowledge servi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ree policy sug-
gestions: firstly, we should improve the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service specifications of the 
paying for knowledge online platform; secondly, we should establish a long-term supervision me-
chanism for the service industry of paying for knowledge online platform; thirdly, we should pro-
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paying for knowledge online and knowledge service with know-
ledge innovation and copyright protection as the main guidance, accelera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National Pla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build 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rvice system that is convenient and beneficial to the people, pro-
mote the better pooling of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among the people,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
tion of a strong socialist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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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技术和互联网经济的飞速发展，正带来知识产品和知识服务的深刻变革，让知识付费成为一

股新潮流。知识付费本质上是知识共享的迭代产品，然而知识产权具有着“客体共享，利益排他”的特

殊属性，这使得知识付费与知识共享成为一对矛盾体：知识共享催化出的知识付费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阻碍了自身的发展，受到市场经济自发性的影响，知识付费极易走向过度商业化和知识垄断之路。因此，

如何让天生自带付费基因的知识产权平衡好二者的矛盾是一项亟需解决的问题。 

2. 知识付费行业现存困境 

2.1. 知识付费行业版权保护机制尚不规范 

知识付费市场在资本的推动下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但侵权现象严重，影响了知识付费市场的正常发

展。一方面，知识付费产品是基于数字和网络技术发展起来的新的文化产品形态，它打破了互联网免费

与共享的本质属性，人们对于知识版权付费使用的消费形式的接受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对新生行业的

版权保护意识较为薄弱。另一方面，知识付费使得知识与“互联网+”相互整合，塑造出全新的知识生态

体系，内容产品呈现出复合化、超文本的特性。知识信息是难以估价的，对于信息的内容如何，是否与

付费在权利义务上对等，很难制定出具体的标准，知识产品以原作的内容为基础，又融入了创作者独创

的理解与情感，难以界定其中的侵权比例。[1]现有的版权法对判断作品是否构成侵权的复制比例和演绎

比例等尚没有明确的规定，新型知识付费形态对数字产品的版权保护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 

2.2. 知识付费与知识服务融合尚不完善 

知识付费行业在快速发展中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知识过度商业化与知识公共服务之间的矛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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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的过度营销使得知识本身的价值被忽视，偏离知识服务的初衷。知识过度商业化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数字技术使知识存储、传播和分配得以摆脱知识概念作为符号能指与其所指的物理世界一一对应

关系的束缚，知识付费载体复制性强，传播迅速，短时间内能够创造出巨大的价值。在资本与技术的结

合下，知识付费平台极易成为资本利用自身强势地位进行垄断的工具，从而与公共服务脱节，造成严重

的知识鸿沟、信息鸿沟。第二，知识产权制度发源于欧洲，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被资

产阶级国家“利益至上”主张所影响，容易忽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兼济天下”的理念。在知识付费时代，

关于公共知识与私有知识的划分、认定、使用权限及范畴亟需相关法律法规的细化与完善。 

2.3. 知识付费平台内容开发尚不成熟 

知识付费所提供和分享的知识主要指聚焦于某一垂直领域，在人们的一般经验中稀缺的具有高场景

度、高可操作性的知识。[2]知识内容的垂直化特征要求知识付费平台创作出能够直击用户痛点的内容，

然而当前的知识付费平台存在大量同质化、低质化内容，无法精准地满足用户所需求的稀缺内容，满足

受众在碎片化时间获得高质量知识的需求。一是优质内容的生产难度较大，核心资源稀缺，一篇深度的

知识内容需要专业的制作、运营、营销团队，还需要技术、平台的支持；二是知识付费行业准入门槛低，

内容生产者文化素养良莠不齐，缺乏对内容生产者的有效筛查与监管机制；三是颠覆“内容为王，渠道

制胜”的生产策略，注重分销机制与流量变现，忽视内容生产与开发，由此导致用户复购率降低、社区

活跃度下滑、产品用户黏性小等问题，影响消费者购买知识的热情。[3] 

3. 推动知识付费与知识服务融合共生举措 

3.1. 完善知识付费平台资源管理和服务规范 

受到市场经济自发性的影响，众多平台大多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为应对同质化严重的竞争对手，

彼此之间相互设立“防护墙”，由此限制了自我更新与差异化发展的空间。事实上，我国知识付费产品

在供给侧层面有较大的改进空间，针对市场痛点需求的实践运用型知识仍旧稀缺，该类型知识资讯难以

得到有效分享和传播，造成信息不对等。因此，需要加大知识付费平台资源开放力度，促进数据资源共

享。政府要加大公共知识服务购买力度，丰富公共知识服务产品供给，建立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清单，还

应建立知识商品化约束机制，培育知识共享价值观，使知识共享经济下知识付费企业的运营符合国家提

倡的“共享发展”应有之义。[4]知识具有公共性，要按公共性原则对知识付费平台传播的知识内容进行

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体现为政府和社会的公共服务，还应成为平台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各大平台应制

定平台规则，在合理的限度内开放相应的知识服务。 

3.2. 建立知识付费平台服务业监管长效机制，清晰知识产权主体与客体的权责边界 

2021 年，中共中央印发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和《“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

保护和运用规划》指出，要贯彻中央“放、管、服”决策部署，强化事中事后监督，形成事前预防、事

中监管和时候事后严惩的全面监管机制。要健全跨部门、跨区域协同监管机制，利用新技术手段快速精

准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线索，提升监管效能。在执法中要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市场主体和不法分

子，坚决打击假冒侵权行为，防范化解知识产权领域的各种风险。[5]此外，还需建设知识产权服务业评

价系统，及时公开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评价数据；完善内外监督举报体系，将内部反馈系统与监督机构

相联结，畅通举报渠道，一旦发现侵权行为，应及时下架相关产品，并给予处罚，知识付费平台要健全

版权保护机制，采取技术手段和人工手段及时处理平台上存在的不良内容。[6]由此，在消费者反馈通道、

市场监管部门、知识付费平台内部监管的合力下营造知识付费行业风清气正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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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以知识创新和版权保护为主要导向，把控好知识付费平台的产出内容 

知识传播的创新实践表明，通过资本与技术的紧密结合，按市场经济原则，知识付费可以将知识需

求与知识生产有效衔接，以满足人们对于知识的个性化需要。[7]不同于传统的工厂作坊模式，知识创作

者是共享经济平台的灵魂，平台的保障与创作者的成果呈现正相关的良性运转方能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的

状况，知识付费平台应当以最大诚意让利知识创作者，完善经济、制度、环境等各方面保障，激发创新

活力，实现多方互惠互利。罗振宇指出，“现在的知识传播应围绕用户需求进行设置，从以表达者为中

心到以用户为中心，要以用户能听懂、记得住、用得上为目标生产可交付型的知识产品。”[8]知识付费

平台为进一步提升平台知名度，确保创作者的背景权威性，可聘请众多知名高校学者为知识创作者入驻

平台，面向考公、考研者以及对应专业的学生等众多主体传授知识，所涉领域涵盖文史哲理工农医等各

个学科门类，提高平台的用户黏性，通过构建系统的在线教育模式，解决碎片化内容和系统化学习之间

的矛盾。[9] 

4. 结语 

知识付费与知识服务在矛盾中共生，知识付费的兴起为知识服务行业带来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

识消费上的观念与模式创新，深刻地塑造了知识服务领域的新格局、新动向，二者应合力重建知识服务

体系的组织生产流程并深度融合，找寻知识服务专业化、智能化、规模化的提升路径。知识付费的底层

逻辑，其实是建立人与知识、知识与平台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链接，它不仅承担着信息的价值，也在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民生。依托知识付费平台的发展，终身学习、跨界学习、通识学习更加深入人心，改变着

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学习方式。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应进一步利用不同于英美国家的制度优势，来避

免知识垄断以及过度商业化，建立起与时俱进的、具有自身特色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加速实现《“十

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目标，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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